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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2203.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法发[2006]11号 2006年5

月18日） 为了加强人民法院执行款物的管理工作，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

司法解释，参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执行款物是在执行程序中，

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经管的财物。 第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财务

部门应当开设执行款专户，对执行款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

付。 执行机构和财务部门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监

督。 第三条 财务部门对执行款的收付进行逐案登记并建立明

细账，执行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对执行款的收付情况设立

台账，同时对每个案件实行明细记账。案件承办人应当对每

个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往来情况进行登记，并归入案件档案。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执行款可以由被执行人直接

交付给申请执行人，也可以从被执行人账户直接划至申请执

行人账户。但对于有争议或需再分配的执行款，或因其他情

况，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先存入执行款专户的，应当划进

执行款专户。 第五条 被执行人直接向法院支付现金或票据的

，执行人员应当会同被执行人将现金或者票据交本院财务部

门，财务部门应当出具收款凭据。 第六条 执行中确需执行人

员直接代收现金或者票据的，应当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

，即时向付款人出具收据，并将收款情况记入笔录并由付款

人签名。 收款人应当在回院后一个工作日内移交本院财务部



门或将有关款项缴入执行款专户。 第七条 人民法院委托拍卖

机构拍卖被执行人财产时，应在拍卖委托书中要求竞买人或

买受人将保证金或者拍卖价款直接汇入法院执行款专户。汇

款时应注明汇款单位、拍卖机构名称、被执行人名称、案号

。 第八条 执行款到账次日，财务部门应当将到账情况告知执

行机构，执行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收款时间和数额等有关情

况告知案件当事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